
附件：

区级住房条件改善提升补助资金分配表

	序号
	乡镇
	约束任务
	补助资金/万元

	1
	河市镇
	扶持不少于2户
	0.31

	2
	马甲镇
	扶持不少于2户
	0.33

	3
	罗溪镇
	扶持不少于2户
	0.31

	4
	虹山乡
	扶持不少于2户
	0.31

	合  计
	1.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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